附件2
承诺书

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单位及其负责人承诺无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被列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不良信用记录。在住所托管服务中，我单位承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承担集中办公区域管理单位的职责与义务，承诺诚信守法经营，遵守《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主体住所托管办法》《海口江东新区指定集中办公区域管理办法》及行业规则。
若日后经核查发现我单位存在弄虚作假、违背自主承诺，或未依照相关管理办法履行集中办公区域管理职责与义务、在经营活动中发生违规违法行为等情形之一的，我单位将按相关规定退出集中办公区域运营，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承诺在收到通知后30日内完成入驻企业清理等工作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